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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兹
近日，一则消息让网友们倍感

愤怒。义乌某奶茶店里，爷爷打了

孙女，起因是孙女想喝奶茶，但排队

人数众多，爷爷想让孙女插队，孙女

想要排队，两人各执己见，随后发生

了爷爷打孙女的一幕。网友们惊

呼：“熊家长”比“熊孩子”更可怕。

一石激起千层浪。“熊孩子”犯

错谁之过？其实，“熊孩子”的出现，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家长对其正确

的是非观缺乏引导。作为家长，必

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勿造成孩子

是非观念不清，从而间接影响孩

子。孩子因为年幼，对世界的判断

能力不足，如受到社会上的负面影

响，容易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家长应该重视对孩子德育方面

的培养，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对错。

在孩子犯错时，建议家长要与孩子

进行一场严肃的交流，了解清楚孩

子的想法后告诉他错在哪里，划清

是非之间的界限。但也要告诉孩

子：你是个好孩子，你不好的行为

会让大家误解你，以此消除他的叛

逆心理。这样才能让孩子学会换位

思考，从而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

错误。

“熊孩子”不可怕，可怕的是“熊

家长”意识不到自己的失职。

“熊家长”比“熊孩子”更可怕

􀴁通讯员 申飞
本报讯 5月 29日上午，区知

联会和莼湖司法所等单位在桐照村

举办“同心知联，法律宣传进渔村”

宣传活动。

桐照户籍人口 8000多人，常

住人口超过一万人，是远近有名的

渔业村。当天，区知联会、莼湖司

法所、安监所、综治办、农渔办等

单位工作人员一大早来到宣传现

场，为渔村居民分发法律宣传手册

等资料，并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

助介绍、司法鉴定引导等法律服

务。

法律宣传进渔村

􀴁记者 蒋凯 通讯员 竺琛
本报讯 一驴友在山中徒步不

慎受伤，情况危急，幸得民警、医护

人员救助脱险。

6月 3日上午 10时，溪口派出

所接到一驴友报警求助，称其在徐

凫岩附近山涧徒步登山时，遭遇落

石后腿部受伤，动弹不得，请求救

助。

接警后，民警火速赶赴现场。

途中，民警通过加微信好友共享位

置的方式，大致确定其所在位置。

民警开车到达姚家村口后，立即徒

步进山。经过近 1个小时的攀山行

走，终于在一山涧处找到了受伤的

驴友吴先生。民警花费了近 1个小

时，通过背、架、托等方式，将其运送

到徐凫岩瀑布底位置。此时，医护

人员也从徐凫岩景区来到瀑布底位

置，众人小心翼翼地将吴先生抬上

担架。

徐凫岩瀑布垂直落差 180 余

米，民警与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艰难

地走了 1个小时，终于将吴先生抬

到了景区门口，并送往溪口医院救

治，所幸其无大碍。

驴友山中受伤

民警徒步数小时救助脱险

能否在公交车外
设置喇叭

来电：有市民向本报新闻

热线咨询，公交车外面没有设

置喇叭，转弯时经常鸣笛，不文

明的同时也违反了城区禁鸣规

定，要求整改。

回复：区公交公司答复，对

公交车城区鸣笛的不文明行

为，公交公司将加强对驾驶员

的监督管理，引导驾驶员规范

行车、文明服务。关于安装外

喇叭的建议，公交公司将逐步

完善公交车设施。

王家岭村
是否有拆迁计划

来电：有市民向区长热线

咨询，尚田王家岭村是否列入

拆迁规划？

回复：尚田镇答复，王家岭

村近期没有拆迁规划。

左转弯车道
能否撤销

来电：有市民向区长热线

反映，新丰路和南山路交叉口

的红绿灯左转弯标志能否撤销

掉，变成直行标志？

回复：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

答复，近期将安排人员对该路口

的交通信号进行调整。

海鲜如何
带上飞机

来电：有市民向本报新闻热

线咨询，海鲜如何带上飞机？

回复：栎社机场答复，冰冻

海鲜需除冰除水，打包（泡沫箱

外面还需有纸箱包装）托运，确

保不会有水出来污染其他行李。

􀴁记者 袁伟鑫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

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

留清白在人间。”明朝诗人于谦

的这首《石灰吟》广为传颂，描

写了古时石灰烧造的艰难。在诗

中，石灰是通过煅烧石灰石而

来，然而在缺乏石灰石的东南沿

海地区，智慧的先民则利用另一

种物质代替了石灰石，那便是牡

蛎壳。

近日，记者在莼湖镇章胡村

找到了村子里最后的烧砺灰人胡

玉英夫妇。

在村委会对面不远的一处平

房里，院子里堆满了像小山一样

的牡蛎壳，一边还有一个五六米

宽的小坑，这是该村最后一家烧

制蛎灰的作坊了。用牡蛎壳煅烧

出来的石灰俗称蛎灰，是沿海地

区一种传统的建筑材料，大至建

城墙、筑桥梁，小至盖房屋、修沟

渠，都会使用到这种材料。

60多岁的胡玉英一个人在

院子里忙碌，丈夫出门送货去

了。尽管戴了布帽，穿着围裙，口

鼻处还戴了一个自制的口罩，裹

得严严实实，但胡玉英身上还是

沾满了蛎灰。白色的蛎灰和黝黑

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章胡村，烧制蛎灰曾是村

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鼎盛时

期村里有 30 多户人家从事这一

行。然而随着水泥等其他建筑材料

的普遍使用，蛎灰的使用量急剧减

少，渐渐地，这门有着几百年历史的

蛎灰烧制工艺渐渐没落了。

“蛎灰就在那个坑里烧出来的，

不过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烧了。”

胡玉英指着院子里一个看上去浅浅

的水泥坑对记者说，这个水泥坑就

是烧制蛎灰的蛎灰窑，窑内分上下

层，上层置蛎壳，下层置燃料，设有

通风道。虽然现在烧制时用的燃料

从木炭变成了煤炭，人力风箱变成

了电动鼓风机，但烧制方法从古沿

用至今。

“把牡蛎壳和焦炭掺和在一起，

然后堆在一起烧，以前祖辈用松木

等烧需要 10多个小时，现在时间缩

短了很多，两三个小时就好了。”胡

玉英和老伴章添明烧制蛎灰已经

40多年了，因为传统的烧制方法对

周边居民有一定影响，她家的作坊

近期可能要关门了。

胡玉英是鲒埼人，她的父亲、祖

父都从事烧蛎灰，嫁到章胡后，和丈

夫便在村里的石灰厂烧蛎灰。

记者了解到，莼湖沿海一带烧

制蛎灰的历史有百余年。《天工开

物》第十一卷《燔石·石灰》中提到：

“凡温、台、闽、广海滨、石不堪灰者，

则天生蛎虫豪以代之。”《天工开物》

成书于明末，说明至明末，沿海缺少

石灰石资源的地方，已普遍采用牡

蛎壳制造蛎灰。

象山港海域包括莼湖的塘头、

鲒埼一带盛产牡蛎，很多养殖户根

本处理不掉大量的牡蛎壳。胡玉英

告诉记者，院子里的牡蛎壳是每车

500 元从周边村和象山等地收来

的，运来的牡蛎壳还要清洗晾干，有

些要碾碎后才能放到窑上烧。

“颗粒细一点的就是船灰，价格

要高一些，45元一袋，周边很多渔

民修木船都会来买。”胡玉英告诉记

者，不少宁波、温岭等地的客商以前

常来她家买蛎灰，听说宁波很多古

庙修复用的是她家的蛎灰，但是那

些古庙的名字她叫不上来。

记者了解到，蛎灰的应用十分

广泛，《天工开物》指出：蛎灰可以

“固舟缝”“砌墙石”“垩墙壁”“襄墓

及贮水池”以及“造纸”等。在《弘治

温州府志》也曾提到“蜃灰”（即砺

灰）出沿海四县，凡筑室为瓦、为墙、

为池、为沟，靡不用焉……入水不

漏，功用甚博。较之他州石灰之用，

尤为坚缜。”《瑞安乡土史谭》中则

写道：“蛎灰壅田，邑农人浓用以壅

田，得益颇多，田中昆虫皆毙……”

说明蛎灰除了用于传统房屋建造、

城墙修筑以外，还用作木质船舶的

填缝剂，在农业生产中有肥田和除

虫的作用。

“解放初，村里就办了一家蛎灰

厂，村民在厂里工作，上个世纪 80
年代村里的厂倒闭后，大家都自己

干，最多的时候有 30多个蛎灰窑。”

章胡村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做这

个行当太辛苦，也挣不到钱，现在村

里就剩下胡玉英他们一家了。

“烧了几十年的蛎灰，不做了倒

有些不舍，不过年纪大了也做不动

了，把剩下的蛎灰卖掉就关门了。”

胡玉英说。

图为烧砺灰的胡玉英

最后的烧蛎灰人

􀴁记者 蒋凯
通讯员 乐颢颢
本报讯 一男子讨薪不成，竟

爬上塔吊威胁厂方。日前，该男子

因扰乱单位秩序罪，被江口派出所

行政拘留。

民警章益闪告诉记者，5月 27
日上午 10时左右，该所接到报警称

辖区内一工地发生劳资纠纷。民警

立即赶往现场，通过询问了解到，当

事人江某是该工地木工承包人，其

承包的工程做了一部分之后，厂方

觉得质量有问题，让他停工。江某

提出承包该工程后，租房、交通运输

等花了 8万元，要求厂方给予这笔

钱，厂方只愿意给 5万元。双方经

过协商，最终江某同意 5万元的补

偿。此后，江某又提出补偿 2万元

左右的基础补贴，认为厂方口头答

应过此事，但厂方不承认有过该承

诺。双方为此争论不休。随后民警

将该纠纷案件交由劳动部门处理。

当天晚上，江某讨要 2万元基

础补贴不成，爬上了 30多米高的塔

吊，喊着“不给钱，绝不下来。”了解

该情况后，民警和消防官兵立即赶

到现场，民警对江某做思想工作，同

时联系到厂方负责人，厂方负责人

书面承诺第二天付清江某 5万元及

工人们的工钱。江某这时情绪稳定

下来，爬下塔吊。第二天，厂方付清

江某书面承诺的费用。

5月 28日，江口派出所书面传

唤江某到所里，江某此时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觉得不应该一时冲动爬

上塔吊，影响工地正常工作。

目前，江某因扰乱单位秩序被

行政拘留5天。

以跳塔吊威胁厂方讨薪

一男子被行政拘留
􀴁记者 蒋凯
通讯员 陈群力
本报讯 “‘微法院’实在太

方便了，为我解决了异地诉讼的

大难题。”日前，区人民法院成功

向身处异地的当事人张先生推广

“微法院”，并指导其通过该平台

完成诉讼费缴纳，并完成调解。

“微法院”于 1月初正式投入

使用，借助微信小程序、远程音视

频等技术手段，实现移动在线案

件送达、调解等诉讼程序，法官可

在线解决纠纷，让群众切身感受

“指尖诉讼”的便利。区人民法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项举措对当事人

而言，让司法领域的“最多跑一次”

甚至“一次都不用跑”成为可能。

彭女士是武汉人，去年 7月，方

某因生意周转向其借款 6万元，到

期后却拒不归还。彭女士住在武

汉，要到奉化来起诉很不方便。一

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微法院”

的介绍，于是尝试在家中登录奉化

移动微法院，拍照上传起诉状、证据

材料等，穿越千里，向奉化法院成功

提交了立案申请。“这个微法院非常

实用，帮助我解决了诉讼带来的时

空问题，太方便了。”彭女士说道。

“我不想再见到原告，开庭我不

会来，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这

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离婚诉讼

的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对法官

说的话。在这起涉及异地离婚的案

件中，双方因性格不合已经分居 3
年多，原告曾在去年起诉离婚，被告

当时就拒绝应诉。考虑到本案原、

被告双方离婚还涉及未成年子女抚

养的实际情况，承办法官认为本案

最好双方进行调解。但基于原、被

告双方感情已经破裂，不愿到庭当

面调解，且原告在 900多公里外的

外省，来回不便。传统的到庭调解，

不仅让被告有抵触心理而且也耗时

费力，承办法官就将双方当事人引

入移动微法院，引导当事人一步一

步完成身份实名的验证、在线沟通

协调、调解协议电子签名，最终圆满

地调解了这起异地离婚案件。

据了解，上线以来，区人民法院

通过奉化移动微法院平台，累计送

达各类诉讼材料 1594件，当事人申

请立案377件，调解案件287件。

手机立案 远程调解

“微法院”跑出司法便民“加速度”

􀴁通讯员 毛龙飞
本报讯 近日，区农产品质量

安全公益培训学院开课，此举创全

国先例。

今年 3月初，区农林局筹建全

国首家地方农产品质量安全公益培

训学院。学院授课老师为农业部、

中国农科院质标所、中国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浙江省农科院等资深知

名专家 30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20
人。在全区设立五大校区，29个教

育点。至今已培训 8期，受训人数

超过300人。

我区在全国首创农安公益培训学院

􀴁通讯员 周力
本报讯 6 月 3 日晚上 9 时，

区第二届“桃花杯”气排球联赛落

幕。来自全区各镇（街道）、企事

业单位、社区（村）和学校的气排

球俱乐部等共41支男、女队400余
名业余气排球高手参加角逐。最

后，源正体育队荣获本届气排球联

赛男子组冠军，奉化高级中学队获

得女子组冠军。

区第二届“桃花杯”气排球联赛落幕

􀴁记者 蒋凯
通讯员 陈丽
今年以来，区司法局扎实开

展一系列“公共法律服务宣传年”

活动，有力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影

响力不断增强。

宣传地域“广覆盖”。该局向

全区镇(街道）司法所部署落实公

共法律服务宣传年活动任务，要

求全方位多角度抓好公共法律服

务宣传工作。在已有大量《宁波

市公共法律服务指南》《宁波市公共

法律服务网》等资料的基础上，又专

门设计印制了带有“浙江法律援助”

公众号、奉化公共法律服务网等宣

传样式的50块桌牌、6000份双面彩

页，放置在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待大

厅和全区所有公共法律服务站点、

法律援助工作站。

宣传方式“多样化”。借力“法

律六进”（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

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惠企

便民等专项行动，在活动现场提供

法律咨询、授课的同时分发各类宣

传品并现场指导操作。广泛整合阵

地资源，在全区打造一批法治文化

公园、长廊、社区等，设计 9个主题

的法治公益广告投放于全区 50个
公交站台。借助主流媒体宣传优

势，在《奉化日报》开设以案释法专

栏，图文并茂地传递相关法律资

讯。此外还依托“奉化普法”微博、

微信、塔群等新媒体扩大公共法律

服务的社会影响力。

宣传队伍“齐参与”。组织“一

米阳光”公益法律服务队积极参与

“三·八”妇女专场洽谈会、“3·15”消
费者权益日广场、“打造优质营商环

境”等活动，为基层群众提供专业法

律咨询，同时以每月的“公益集市”

“小草志愿服务日”为载体，开展常

态化法律服务。利用大堰油菜花

节、西坞杜鹃花文化旅游节、萧王庙

桃花节等大型庆典活动吸引游客众

多的优势，组织社区服刑人员、普法

志愿者、法律工作者等多支队伍进

行普法宣传。

宣传对象“精定位”。在力求宣

传广覆盖的基础上，重点向残疾人、

老年人、妇女儿童、农民工、低保户

等弱势群体推广，畅通公共法律服

务诉求渠道。通过定期组织法律服

务下基层活动，主动引导法律咨询、

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公共法律服

务资源，向农村、基层、偏远地区倾

斜。借力覆盖全区 51所中小学的

“一校一律师”法治副校长模式，精

心开展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

造良好法治环境。

区司法局扎实开展“公共法律服务宣传年”活动
七五普法在七五普法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行动

——区司法局主办


